附件一：资格预审必要合格条件标准

	序号
	内容
	合格条件

	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提供有效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提供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原件】

	2
	资质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成立时间不少于3年。投标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独立法人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其它任何形式黑名单，无其它限制投标资格或影响履约能力的不利情形，具有良好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

	3
	企业类似业绩
	2022年1月1日至今，投标人至少承担过3个团队人员不少于50人的体检项目业绩。【提供业绩项目中标通知书（若有）、合同书（标的范围、金额、时间可见）、发票复印件、甲乙方名称及双方盖章清晰可见】

	4
	投标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挂靠、分包、转包、联合体单位参与投标，投标人需出具承诺书（格式见附件二）

	5
	其他
	能提供真实、有效的《采购项目供应商资格审核明细表》（格式见附件二）。招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均有权对投标人提供的以上资料（证明和证件的原件或复印件）进行核实，若发现资料存在虚假不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投标人承担因此造成的相关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


注：1、投标人不满足上述资格条件中的任一项或在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行业有不良记录，以及曾为招标人提供相关服务但被评估为不合格或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2、投标人提交的上述资料需真实、有效，且文字清晰、可辨认。所有资料每页均需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原件核查。
3、除《附件一》中要求提供的文件外，可以另外提供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资质文件。
